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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本报记者 管莹
通讯员 汪彦

在同事们眼中，1968年出生的唐昕
是个洋溢着幸福感的人。尽管作为江苏
省淮安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负责人，她
整天忙着摸排线索、调查取证……但每
天早上 6 点半，只要不出差，唐昕都
会骑着她的老旧红色自行车，提前赶
到单位，练一小时太极拳，然后开始
一 天 的 工 作 。 晚 上 加 班 后 回 家 的 路
上，她也不忘带些小点心犒劳家人。
就在这样的忙碌和幸福中，她直接办
理和指导办理公益诉讼检察案件 140
余件，其中全国首例英烈保护民事公
益诉讼案入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，并
被评为 2018 年全国检察机关十大法律
监督案例。她不仅个人被评为江苏省

“人民满意的公务员”，还和家人一起
收 获 了 全 国 “ 最 美 家 庭 ” 荣 誉 。 她
说：“幸福地工作和生活，是我的小
目标。以法律守护老百姓的‘美好滋
味’，是我的大目标。”

提出1300余万元的惩罚性赔偿

2019 年 9 月 至 2020 年 12 月 ， 最
高 检 联 合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、
国 家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， 开 展 落 实 食
品 药 品 安 全 “ 四 个 最 严 ” 要 求 专 项
行动。

2020 年 4 月，淮安市清江浦区检
察院移送的一条线索引起了唐昕的注
意：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1 月，马某、
成某在没有取得食品生产、销售许可
的情况下，私自在卤猪肉里添加亚硝
酸钠，以此冒充牛肉，又通过张某、胡
某等 9人售出，销售额总计 136万余元。

（该案刑事部分单独处理并已结案。）
民 以 食 为 天 。 唐 昕 立 刻 立 案 调

查，但办案中遇到了“拦路虎”——
如何证明案中的假牛肉为不符合安全
标 准 的 食 品 。 马 某 等 人 一 直 辩 解 ：

“我们拿到货都要再加工的呀，这一
加热，亚硝酸钠就挥发掉了，不可能
超标。”

“是否符合安全标准，专家的意见
非常重要。”为此，唐昕和同事咨询了
多名专家。专家们的意见一致且明确：
亚硝酸钠是我国严格限制使用的食品
添加剂，仅允许在少量的食品中添加，
而且添加含量都有明确的限定，必须
是极少量。如果通过加热促使其挥发，
加热温度至少要达到 300 度，且需要有
专用设备才能操作。而马某等人的作
坊根本没有这个条件。

2020 年 12 月 ， 淮 安 市 检 察 院 依
法对此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，要求马
某、成某支付涉案猪肉价款 10 倍的惩
罚性赔偿金 1300 余万元，张某等 9 人
在各自销售额的 10 倍数额内承担连带
责任，并要求 11 人在媒体上公开赔礼
道歉。

2021 年 8 月 ， 法 院 作 出 一 审 判
决，全部支持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。
马某、成某不服并提出上诉，但一直未
缴纳上诉费，2022 年 3 月 23 日，法院裁
定按撤回上诉处理。2023 年 3 月，该
案入选江苏省检察院、江苏省消费者
协会共同发布的“江苏省 2022 年度消
费者权益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
典型案例”。

在办理此案过程中，唐昕牵头负
责，与相关部门共同出台 《淮安市食
品药品领域公益诉讼案件惩罚性赔偿

金管理办法 （试行）》，被最高检简
报编发，并成为全省惩罚性赔偿金管
理办法的重要参考文本。

揭开600多万元工伤保险金
背后的“秘密”

A 公司在涟水成立了 3 家分公司
（以下统称“B 公司”），实际控制人都是
陈某，专门从事人力资源服务。2015 年
10 月至 2020 年 6 月，B 公司共申报了
418 件工伤认定案件，其中有 344 人从
工伤保险基金中领取 600多万元。

“B 公司申报的工伤认定案件数量
异常……”2020 年 6 月，涟水县检察
院检察官向唐昕汇报了上述情况，唐
昕立刻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问题。

“一般来说，企业出现工伤的概率在
每年 0.5%左右，然而 B 公司的工伤概
率竟高达每年 60%，且这些工伤全部
发生在宿迁、南通等地，没有一起是
在涟水。”

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但是，面对检察
官的询问，陈某闭口不谈。怎么才能打
开僵局？唐昕提出了自主调查方案，她
指导涟水县检察院随机调查了 B 公司
10 人办理工伤保险理赔的情况，发现
这 10 人根本不是 B 公司的员工，而是
宿迁、南通一些公司（以下统称“C 公
司”）的职工。原来，C 公司的工人以每
人每月 40 元至 100 元的标准向 B 公司
交钱，当 C 公司员工出现事故后，B 公
司就伪造与 C 公司员工的虚假劳务派
遣合同骗取保险金。其中，陈某还为自
己编造了 2起工伤，骗取 14万元。

事实调查清楚了，但工伤保险基金
能否认定为国有财产，检察机关能否提
起行政公益诉讼，全国都没有先例可
循。唐昕查找了大量的资料，“从来源上
看，企业交的款项被纳入财政专户、专
款专用，骗取这项基金的行为侵犯了国
家对工伤保险基金的管理秩序，具备侵
害公益的性质。”她立刻牵头撰写相关
报告层报最高检，得到充分认可。

2020 年 6 月，涟水县检察院向县
相关部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
建议，要求全面梳理 B 公司申报的工
伤认定案件，撤销错误认定，依法追回
被骗的工伤保险金，并调查是否存在
其他类似情况。同时，涟水县检察院将
陈 某 涉 嫌 刑 事 犯 罪 线 索 移 交 公 安 机
关。后来，陈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
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，并处罚金 8

万元。
因 涟 水 县 相 关 部 门 履 职 不 力 ，

2020 年 10 月，淮安市检察院指导涟水
县检察院对相关部门提起行政公益诉
讼。2021 年 10 月，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
确认相关部门未全面履行监督检查职
责的行为违法，责令其继续履行监督
检查职责，在本案判决生效后三个月
内，对 B 公司违法取得的工伤认定依
法作出处理。

截至 2022 年 10 月，涟水县相关部
门依法履职，纠正包含 B 公司在内的
错误工伤认定 133 件，追回剩余的被骗
工伤保险金 590余万元。

为视障人士带来更多幸福体验

公共图书馆设立视障人士阅览室
等 无 障 碍 设 施 ， 是 视 障 人 士 获 取 信
息、知识的重要渠道。2022 年 4 月，
淮安市检察院在组织无障碍环境建设
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时，收到一条
线索——某市级公共图书馆分馆没有
设立视障人士阅览室。

“图书馆应该平等地惠及所有人，
特别是弱势群体。”唐昕立刻开展了调
查，发现这个图书馆位于老城区，周边
都是老旧小区，居民比较集中，视障人
士占据一定比例。此外，她还发现，部
分市级图书馆分馆虽有设立视障人士
阅览室，但是提供的盲文书籍少，更新
慢，提供的有声读物、语音读屏、大字
阅读等服务不到位。

淮安市检察院立即向相关部门发
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，得到
相关部门高度重视。仅仅一个月后，这
些 图 书 馆 就 设 立 了 视 障 人 士 阅 读 专
区，增加了相关书籍和服务，并规定在

“全国助残日”等多个时间点开展志愿
服务。

办结此案后，唐昕牵头与淮安市
残联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，邀请残障
人士代表共同走访调查，并撰写调研
报告报市委市政府，推动全市无障碍
设施的普查和完善。2022 年 7 月，该案
入选江苏省检察院、省住建厅、省残联
发布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
典型案例。

“我们办案的目的，不单是要办成
精品案，更重要的是要找到社会治理
的薄弱点，推动相关行政机关为群众
提供更优的服务，带来更多的美好体
验。”唐昕说。

唐昕：

守护老百姓的“美好滋味”

“马上周末了，这里肯定又是人流如潮……”近日，河
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专门来到白
龟湖畔，督促白龟湖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进一步完善安
全警示、环境保护温馨牌设置，并一起商定白龟湖环境保
护宣传活动等有关事宜。

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里，动植物资源丰富，风景
宜人。但是，因多种原因，这里曾出现滥伐林木、电
鱼等破坏湿地行为。针对这些问题，新华区检察院联
合 相 关 部 门 共 同 开 展 常 态 化 湿 地 保 护 ， 打 造 多 方 参
与 、 共 治 共 享 的 司 法 保 护 新 模 式 。 该 院 通 过 诉 前 磋
商、检察建议等形式，监督行政机关妥善解决沿湖非

法 养 殖 、 违 法 捕 捞 等 问 题 ， 督 促 相 关 部 门 设 立 警 示
牌，组织志愿者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等，促使市民环境
保护意识进一步提高。

如今的白龟湖及其周边湿地，候鸟翔集，繁花似锦，
游人如织。“湿地是大自然的恩赐，拥有珍贵的生物资源，
也是重要而独特的人文和自然景观。近年来，我院共办
理涉白龟湖生态环境保护类公益诉讼案件 46 件，向相关
行政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31 份。”新华区检察院检察长赵
弘军说，“水绿鱼肥鸟翩然”已成为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
的绿色名片。

文/图：本报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马琰

水绿鱼肥鸟翩然

本报讯（记者韩兵 通讯员任姝
颐） 5 月 20 日，黑龙江省鸡西市恒山
区财政局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专
用账户又到账了 200 余万元。这笔钱
是某非法占用农用地企业在与相关行
政 部 门 达 成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协 议
后，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生态环境修
复费用及时缴纳的。据记者了解，此
前该账户已到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
金 600余万元。

2023 年 2 月，公安机关根据举报线
索侦查发现，某企业非法占用农用地
用 于 采 矿 等 违 法 行 为 ，依 法 予 以 立
案。后恒山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
审查起诉此案过程中，认为涉案企业

行为可能损害了公益，遂将线索移送
给公益诉讼检察官。

公益诉讼检察官调查发现，涉案
企业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
共利益，也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极大
破坏，便依法进行公益诉讼立案，及时
组织相关行政机关、涉案企业代表召
开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磋商会。磋商会
上，检察官建议行政机关启动生态环
境损害赔偿磋商程序，与涉案企业签
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书。行政机
关表示将积极组织磋商，与涉案企业
达成赔偿协议，并督促涉案企业按时
缴纳赔偿金。涉案企业代表也承诺一
定会积极赔偿，使受损的生态环境早

日得到修复。
5 月 17 日，涉案企业与行政机关

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书。经双
方认可的第三方机构评估，涉案企业
需 赔 偿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费 用 200 余 万
元。5 月 20 日，涉案企业将生态环境修
复 费 用 缴 纳 完 毕 。据 悉 ，该 院 将 综 合
考虑涉案企业的认罪态度、赔偿情况
等因素，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。

据悉，为更好监督生态环境损害
赔偿资金“专款专用”，该院与区财政
部门联合设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
金专用账户，并牵头联合区财政部门、
生态部门等 6 家单位出台了《恒山区生
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》。

生态环境修复专款专用

公益诉讼检察官正在对渔民进行普法宣传。

本报讯（记者周晶晶 通讯员李
雪 陈琴韵） 近日，湖北省武汉市武
昌区检察院与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办理
了该市首例以认购“碳中和林”实现替
代性修复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。

2022 年 10 月 8 日，武昌区生态环
境部门在履职中发现，辖区一家建设
工程公司正在使用一台未按规定安装
污染控制装置的勘察钻机。随后，生
态 环 境 部 门 对 涉 案 公 司 作 出 行 政 处
罚。经专家鉴定评估，涉案公司违法
作业时排放了碳烟颗粒物、烃类等大
气污染物，应当承担对生态环境的侵
权赔偿责任。经测算，涉案公司应赔
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 5000 元。

按照惯例，涉案公司向财政部门
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费即算履行了赔偿
责任，但“一罚了之”的方式并不能
直接、有效地消除碳排放造成的大气

污染。
接 到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通 报 的 线 索

后，武昌区检察院着眼“消除大气污
染”这一现实目标，积极寻求替代性
修复方式。为提供科学的建议，武昌
区检察院就该案中大气污染物扩散、
修复问题，咨询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
的环境法专家教授。经综合分析，该
院认为可以采取认购“碳汇”或“碳
中和林”等方式实现生态替代性修复
效果。

“与一般的补植复绿不同，‘碳中
和林’的价值在于固碳，它们的‘碳
汇’（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） 能力极
强，是实现‘碳中和’最经济的一种
手段，对于该案中已排放到大气里的
污染物有着中和作用，一定程度上可
以 抵 消 其 对 环 境 造 成 的 负 面 影 响 。”
武昌区检察院检察官向记者解释道。

2023 年 2 月，检察官与生态环境
部 门 开 展 交 流 时 提 出 ， 在 依 法 开 展
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工 作 中 ， 生 态 环
境 部 门 应 充 分 考 虑 涉 案 公 司 履 行 消
除 污 染 和 修 复 生 态 环 境 的 经 济 性 、
合 理 性 及 可 行 性 ， 探 索 由 赔 偿 义 务
人 通 过 认 购 “ 碳 汇 ” 或 “ 碳 中 和
林 ” 进 行 替 代 性 生 态 修 复 ， 丰 富 生
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履行方式。

2023 年 4 月，生态环境部门与涉
案公司签订了生态替代修复协议。涉
案公司通过武汉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
示范修复基地，认购价值不低于 5000
元的“碳中和林”补植复绿项目，实
施替代性修复。

目前，涉案公司认购的 4 棵红叶
石 楠 （直 径 8 厘 米 、 单 棵 1250 元），
已按协议要求栽种完毕，并由第三方
专业养护。

认购“碳中和林”消除大气污染


